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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110 年度第 2 次交通維持計畫審查會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110 年 1 月 13 日(星期三) 上午 9 時 30 分 

貳、開會地點：本局 2 樓會議室 

叁、主持人：許專門委員昭琮代理                                    紀錄：詹凱卿 

肆、出席者：（詳簽到簿） 

伍、案件審查各委員及單位意見： 

第一案 2021 牛轉一中 迎新市集 

一、 警察局： 

(一) P6，第 4 點提及住戶皆由一中街與育才北路與育才南街與尊賢街

口進出，請主辦單位提前向住戶進行溝通，避免住戶由其他路口

進出和交維協勤人員造成衝突。 

(二) P6、22，第 8 點提及貨車停在 3 指定路口進行裝卸貨，建議將卸

貨車輛通行證改為卸貨車輛停放證，以避免駕駛誤會。 

(三) P32，現場照片顯示往年會有大型垃圾桶遮擋住告示牌資訊之情

形，今年請注意避免此種情形發生。 

二、 警察局第二分局：P7，義交人員/警力分配表中請求員警支援路段位置

請配合 P15、26 一併檢視修正；另有關警力支援部分，會以機動性支

援為主，建議相關人員可改以義交執勤，請修改相關內容。 

三、 交通行政科： 

(一) 有關計畫書中部分資料誤植，請再確認修正。 

(二) P17，11 號牌面位置與簡報不同，請再確認修正。 

(三) P17，附圖 5 圖例中有停車場和化妝室，惟圖說中並未見相關標

示，請再檢視是否有需要此項圖例說明。 

(四) P39，請說明管制區域內的停車場是否有開放民眾停放。 

(五) 請說明本次活動是否有先和周邊商家、住戶提前溝通相關交通管

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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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交通工程科：P16，請說明各固定式告示牌目前內容是否仍可清楚辨讀，

另建議補充目前放置位置內容。 

五、 交通規劃科：管制牌面請於活動一週前設置完成，以利民眾提早知道管

制資訊。 

六、 運輸管理科：P13，活動平面配置圖中，有關入口管制部分(育才街之紅

色連桿)，管制位置請再確認修正；另圖說解析度模糊，建請修正，並

請補充指北針，以利閱讀。 

七、 公共運輸及捷運工程處：P21，公車路線內容尚有部分缺漏，請再補充

修正。 

八、 停車管理處： 

(一) 請妥善宣導使用大眾運輸前往參加活動。 

(二) 封街範圍內有收費車格，請來文本處申請辦理借用，詳細資訊可

洽本處 61452 黃先生。 

(三) 請說明歷年活動舉辦過程中是否有遇到停車困難的問題。 

九、 劉委員霈： 

(一) 既有資料均提及尊賢街停車出入造成壅塞，請再加強動線安排與

人員引導。 

(二) 本活動吸引之人潮及車潮應仍會對三民路造成影響，請再加強人

員引導。 

十、 許專門委員昭琮： 

(一) 計畫書中應補充往年檢討會議紀錄以及對於歷年缺失和交維執

行狀況的改善作為說明。 

(二) 請說明本次活動疫情因應措施。 

(三) 請補充說明本次活動是否有提前和臺中一中聯繫相關活動內容。 

十一、 巫委員哲緯(書面意見)： 

(一) P11，活動預估尖峰時段為 2500 人，請補充說明這裡的尖峰時段

是什麼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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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P16、40，請補充說明一中商圈指示牌上 QR Code 的目的及使用

方式。 

(三) P28，歷年活動缺失彙整表僅羅列歷年的缺失，未回應今年的改

進做法。請補充說明。 

十二、 環境保護局（書面意見）： 

(一) 告示牌及指示牌如設置於路燈桿或號誌桿，請分別向主管機關

(建設局或交通局)申請，並於核定後副知本局。因非向本局申請，

請修正「陸、七、相關文字」。 

(二) 「玖、環境清潔維護、衛生計畫(附件二)」，請說明是否另有附件

二。 

(三) 經查 109 年 11 月 26 日市府召開「本市商店街區 110 春節期間舉

辦年貨大街活動申請案聯合審查會」，活動主辦單位所送清潔維

護計畫敘明：「每日預定派 18 名街友協會之專職執行清潔人員」，

惟本案「玖、一、(三)表示每日派清潔人員 5 人負責清潔維護」，

二者人數不同，請予以說明並配置適當人力。 

(四) 請確實依環境清潔維護計畫內容辦理，並善盡活動場地清潔維護

責任。 

(五) 本案未詳述活動產出廢棄物之流向，建請活動主辦單位應委託合

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理，並於活動前與受託之清除、

處理機構簽訂委託合約書。 

(六) 關於噪音部分，請活動主辦單位參照本局依據噪音管制法第 8 條

公告辦理： 

1. 於本市各級學校、幼兒園、圖書館、衛生醫療機構（診所除

外）周圍 50 公尺範圍內全日禁止使用擴音設施。 

2. 於本市各類噪音管制區晚上 10 時至翌日上午 8 時禁止使用

擴音設施從事攤販及其他各類商業廣告(含各類移動式宣傳

車)行為。 

3. 另請針對現場音量加強管控，如有違反噪音管制法相關情事

將依規辦理。 



4 
 

結論：本案請依上開意見詳細補充修正內容後，送交通局及審查委員確認無

誤後核備。 

第二案 2021 天好運 津溫暖 

依據本府經濟發展局 110 年 1 月 13 日中市經商字第 1100001868 號

函，本案主辦單位取消辦理，撤案。 

第三案 2021 台中年貨大街『山珍海味 盡在逢甲』 

一、 警察局： 

(一) P8，請補充說明攤位開口是否面向人行道或 4.5 米通道擺放，建

議面向人行道開放，使民眾皆行走於人行道上，以確實留出 4.5

米通道供緊急車輛通行，亦建議可搭配用交通錐進行圍設。 

(二) 4.5 米通道是否有供一般車輛通行或是僅作為防災和逢甲大學師

生通行之用。 

(三) P4，義交人力數量和位置請再確認，如福星路與逢甲路口。 

(四) P17，相關交通管制作為及宣導請提前向逢甲大學進行說明。 

二、 警察局第六分局： 

(一) 請說明本活動是否有搭建舞台。 

(二) 4.5 米通道上若有人潮溢流且未擺放交通管制設施情形下，可能

造成車輛壅塞，請再向逢甲大學說明相關管制內容。 

(三) 警力部分會採機動方式派員協勤，請調整計畫書內容。 

(四) 管制路段上路邊有收費車格，請提前通知周邊住戶和商家，並提

供管制資訊內容。 

三、 交通行政科： 

(一) 簡報 P10(計劃書 P6)有關義交點位請進行調整，另外交維計畫書

內相關內容亦請一併配合修正。 

(二) 請補充說明 4.5 米通道和帳篷之間是否可供行人通行，目前 P6、

9 圖說內容不一致，容易誤會。 

(三) 請說明活動結束之後(晚上 11 點後)是否開放讓一般車輛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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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請確實依照交維計畫內容執行交管措施佈設及執行，以維安全。 

(五) 請於活動結束後盡速復舊，以減少周邊交通影響。 

(六) 請於活動過程中記錄活動情形，且於活動結束後整理過程中所遇

到的問題，並確實於明年活動計畫書內說明詳細的檢討措施。 

(七) 有關影響逢甲大學出入口交通，請提前與逢甲大學進行溝通聯絡。 

四、 交通工程科：4.5 米通道原則上無法供車輛進行雙向通行，一般需要 5

公尺以上，且該通道若未規劃完整配套措施可能容易造成交通壅塞和

瓶頸點之問題發生，請再審慎評估。 

五、 交通規劃科： 

(一) P10，圖 7 告示牌面 2 之文字應再精簡，其中「汽機車」文字可

刪除。 

(二) 建議擴大管制範圍，不應把車輛全導至福星路，避免造成福星路

交通壅塞。 

六、 運輸管理科：P25，有關活動準備及復舊部分，建請補充交通錐及牌面

設置資訊。 

七、 公共運輸及捷運工程處：P16，公車資訊仍有疏漏，請再進行補充。 

八、 停車管理處： 

(一) 封街範圍內有收費車格，請來文本處申請辦理借用，詳細資訊可

洽本處 61452 黃先生。 

(二) 管制路段周邊人行道為禁止停車，請於活動過程中確實規範、避

免車輛停放於人行道上，維持淨空供行人通行。 

九、 劉委員霈： 

(一) 所謂留 4.5 米緊急通道，可預見的是整個變成行人徒步區，所衍

生之交通混亂宜再檢討。 

(二) 告示牌面宜擴大擺設範圍。 

(三) 逢甲大學在寒假期間仍有大量活動進行，人車進出仍有必要，未

經正式書面溝通不宜擅自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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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許專門委員昭琮： 

(一) 請務必提前和逢甲大學聯繫說明相關交通管制作為內容，建議以

正式會議進行討論並於計畫書中補充相關佐證資料。 

(二) 有關活動所設置之攤位應面向人行道，且留設人行道供行人通行；

另中央車行通道建議留設為 5 米，且僅供車輛通行。 

(三) 請將計畫書封面標題之古物展等文字刪除。 

十一、 巫委員哲緯(書面意見)： 

(一) 本活動雖然為首次舉辦，但該地點已有其它單位舉辦過類似活動，

建議先訪談該地方里長或商家，收集相關意見。 

(二) 封路後的建議路線為何?例如要進逢甲大學正門，該如何改道? 

(三) 封路後鄰近路口或路段需要設立的指示標誌應該依設置準則先

行規劃設計。 

十二、 環境保護局（書面意見）： 

(一) 本局屆時將派員加強活動場地周邊巡檢，以維護環境清潔。 

(二) 請於活動前與受託之清除、處理機構簽訂委託合約書。 

(三) 關於噪音部分，請活動主辦單位參照本局依據噪音管制法第 8 條

公告辦理： 

1. 於本市各級學校、幼兒園、圖書館、衛生醫療機構（診所除

外）周圍 50 公尺範圍內全日禁止使用擴音設施。 

2. 於本市各類噪音管制區晚上 10 時至翌日上午 8 時禁止使用

擴音設施從事攤販及其他各類商業廣告(含各類移動式宣傳

車)行為。 

3. 另請針對現場音量加強管控，如有違反噪音管制法相關情事

將依規辦理。 

結論：本案請依上開意見詳細補充修正內容後，送交通局及審查委員確認無

誤後核備。 

陸、臨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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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散會：12 時 00 分 


